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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請專題計畫

https://www.nstc.gov.tw/folksonomy/list/f6d5c23c-b3ce-438e-911b-12a705dbac5a?l=ch


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之資格如下：
1.公私立大專院校：

(1)助理教授以上人員。

(2)擔任講師職務滿三年，並有著作發表於國內外著名學術期刊或專利技術報告
專書。

(3)具博士學位且受聘為助理研究員以上或相當資格之人員。

(4)附屬醫院中擔任主治醫師滿二年或獲碩士學位從事研究工作滿三年，並有著
作發表於國內外著名學術期刊之醫藥相關人員。

2.公私立研究機構：

(1)副研究員、技正或相當副研究員資格以上人員。

(2)具博士學位且受聘為助理研究員以上或相當資格之人員。

(3)擔任主治醫師滿二年或獲碩士學位從事研究工作滿三年，並有著作發表於國
內外著名學術期刊之醫藥相關人員。

3.醫療院所：

(1)擔任主治醫師滿二年或獲碩士學位從事研究工作滿三年，並有著作發表於國
內外著名學術期刊之醫藥相關人員。

(2)具博士學位且受聘為助理研究員以上或相當資格之人員。



專題研究計畫類別分為下列二種：

(一)一般研究計畫：

符合計畫主持人資格者，得依研究專長或參考本會學門規劃項目申請本項計
畫。

(二)新進人員研究計畫：

於國內外擔任教學、研究專任職務在五年以內或獲博士學位後五年以內之專
任教學、研究人員，且具有計畫主持人資格者，得申請本項計畫，並以提出
三年至五年研究計畫為優先。其申請時擔任教學、研究專任職務資歷併計已
超過五年之人員，不視為新進人員。

研究計畫型別分為下列二類：

(一)個別型研究計畫：

由計畫主持人依研究專長或參考本會學門規劃研究項目研提之計畫。

(二)整合型研究計畫：

包含總計畫及子計畫，由總計畫主持人依本會規劃推動之任務導向重點研究
項目組成研究群，研提跨領域或跨校之計畫，或就特定題目自行組成研究群
研提之計畫。



申請機構應依本會規定之期限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但符合下列規定者，

得以隨到隨審方式提出：

(一)申請機構新聘任人員或現職人員，其資格符合規定，且從未申請本
會研究計畫者，得於起聘之日、獲博士學位之日或符合第三點計畫主持
人資格之日起三年內提出。

(二)曾申請本會研究計畫之計畫主持人，於外國任教或從事研究服務滿一年以
上，受延聘歸國服務且返國服務後未申請本會研究計畫者，得於起聘之日起一年
內提出。

(三)借調至政府機關之駐外單位任職人員，於歸建後未申請本會研究計畫者，
得於歸建之日起六個月內提出。

(四)借調至中央機關擔任政務首長及立法委員，得於歸建之日起六個月內提出。

(五)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計畫主持人，且無執行本會研究計畫者，得檢附有效
證明文件。

(六)經醫師診斷確認懷孕事實起至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之連續期間內，且無執
行本會研究計畫者，得檢附足資證明懷孕或生育事實證明文件。

(七)單親或育嬰留職停薪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之男性計畫主持人，且無執行本
會研究計畫者，得檢附足資證明文件。



研究計畫得依實際需要，申請下列各項補助經費：
(一)業務費：

1.研究人力費：兼任助理（大專生、碩、博生）、專任人員

2.耗材、物品、圖書及雜項費用：

3.國外學者來臺費用：

(二)研究設備費：

指執行研究計畫所需單價在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且使用年限在二年以上與研究計畫直接有
關之各項設備。

(三)國外差旅費：

1.因執行研究計畫需要赴國外或大陸地區之差旅費用，出國種類限下列二項：

(1)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

(2)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2.因執行本會補助之規劃推動案，計畫主持人及相關人員需要出國參訪及考察之
差旅費用。



著手計畫書編寫前，請詳細閱讀各項計畫書申請說明



專題計畫審查程序

計畫送出 初審 複審 複審會議

研究計畫之審查方式，分初審及複審二階段：

(一)初審：採書面審查。

(二)複審：召集學門審查會審查；必要時得以書面通訊方式為之。

每件研究計畫之初審委員以不少於二人為原則。各學術處得考量計畫之重要性及
規模大小，決定初審委員之人數。

複審會辦理研究計畫之複審，並依需要置複審委員數人。複審會應綜整初審委員
審查意見，經綜合討論及研判，建議研究計畫核定結果。

每一學門置學門召集人一人，另視業務需求，得增置共同召集人至多二人，協助
學門發展規劃及研究計畫審查工作。



專題計畫審查標準



專題計畫審查標準

，



地球科學學門專題計畫審查原則

整體研究表現評估要項

• 學術發表佔40%：第一/通訊作者文章

• 社群貢獻度佔40%：擔任特殊職務、活動

• 其他表現佔20%：專利、技轉、產業連結

計畫書評估要項

• 計畫創新性、可行性、嚴謹度、預期成效

• 前期成果報告完整性、與前期計畫重覆性

• 與本學門之相關性，計畫方向、領域差太多，建議改投
其他學門



計畫主持人於研究計畫執行期滿後三個月內至本會網站線上繳交研
究成果報告及出國心得報告等電子檔：

(一)研究成果報告除國家核心科技研究計畫外，完整報告應立即公開。但涉及
專利申請、技術移轉、其他智慧財產權或論文尚未發表者，得延後公開，最長
以計畫執行期滿日起算二年為限，惟情形特殊報經本會同意者，不在此限。其
延後公開完整報告者，應繳交可立即公開之精簡報告。延後公開期限期滿後，
完整報告將自動公開。

(二)獲補助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或出國參訪及考察差旅費者，應繳交心得
報告或與國外共同研究成果。

(三)獲補助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差旅費者，應繳交心得報告、論文被接受發表之
大會證明文件及所發表之論文全文或摘要。

(四)研究計畫涉及臨床試驗且進行性別分析者，成果報告繳交時應一併繳交性
別分析報告，說明性別分析之結果。

計畫主持人未依規定辦理經費結報或繳交研究成果報告者，本會不再核給專題
研究計畫。



地球科學學門專題計畫申請注意事項

• 業務單位計畫：需主動於計畫書中說明與其業務之異同

• 曾於不同補助單位重覆或高度相似的申請：需主動於計畫
書中說明異同

• 另有申請（或獲補助）其他大型計畫：另提大批專題計畫
時，需主動說明新計畫和已獲補助計畫的工作內容之異同

• 個人資料更新：務必填寫近年執行計畫(包含非國科會計畫)、
更新著作目錄(並重製C301 PDF檔)

• 期中/期末成果報告：勿直接繳交已發表之文章，國科會網
站有格式說明

• 研究成果發表：不鼓勵投稿掠奪性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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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倫理與著作人所屬機關列名相關事宜

• 詳見國科會學術倫理與著作人所屬機關列名相關規範。

• 計畫書及成果報告內容絕對不能有抄襲的情形，並請務必妥
善引用他人研究成果。

• 論文發表人(期刊或會議)請務必於論文列出所屬機關正確名稱
與 Taiwan 或 ROC；一旦發生未經知會，即遭合著人或出版
社竄改，請務必發出要求更正信函，並保留相關證明及通知
本部。未要求更正者，該論文不計入計畫主持人研究成果；
若更正未果，致論文未更正發表或未出席該國際學術會議者，
原已繳交之必要且不可退還之費用，得於提供相關證明後列
支。

• 請多閱讀本會研究誠信電子報
https://www.nstc.gov.tw/ori/ch/list/ceded792-f5ee-
4bbd-b4b1-3799ee818c9f

https://www.nstc.gov.tw/ori/ch/list/ceded792-f5ee-4bbd-b4b1-3799ee818c9f


2030跨世代年輕學者方案
計畫類別及申請人資格包括三類別，分述如下：

• 新秀學者：計畫主持人須為國內外擔任教學、研究專任職務在5年
以內或獲博士學位後5年以內者，其申請時擔任教學、研究專任職
務資歷併計已超過5年之人員，不得申請。申請時得不具國科會專
題研究計畫主持人資格。每年核定補助新計畫以25件為原則，每件
計畫每年補助經費以不超過新臺幣500萬元為原則。

• 優秀年輕學者：年齡在45歲以下(1977年1月1日以後出生)且具備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資格者。每年核定補助新計畫件數及每
件計畫每年補助經費依審查結果擇優核給。

• 國際年輕傑出學者：年齡在45歲以下且於國內外已具獨立研究
資歷，及建立國際團隊等國際學術相關表現者。申請時得不具國科
會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資格。每年核定補助新計畫以15件為原則，
每件計畫每年補助經費以不超過新臺幣1,000萬元為原則。



地科學門未來發展重點

• 跨領域研究

• 整合型研究

• 跨區域性研究

• 高衝擊與影響之科學研究與技術開發

• 回應社會面需求之科學研究與技術開發

• 中小型特定主題研討會的舉辦 (如TEC年會、海岸山脈地
層研討會等)




